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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法者，治之端也。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70年的历史画卷中，

立法工作是主轴之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工作顺应时代发展，回应人民需求，在各

个历史时期汇聚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70年来，国家立法的足迹，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每一次会议、每一项决定，都见证了共和国的历

史进程，推动着时代向前发展。

立宪修宪

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宪制根基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宪法紧密相连、同频发展，互为表

里、相得益彰。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6月16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定，毛泽

东主席主持起草的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

近3个月中，共有1.5亿人参加了讨论，提出118万条意见和问

题。如此大规模的立宪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在世界

立宪史上也是罕见的。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五四宪法”。会场中，代表全体起立，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回荡。

　　“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五

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新中国在

法治征途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经历10年特殊时期，制定一部全面反映党和人民共同意志

的新宪法，成为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

　　1982年，历时两年多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人民

讨论，引起全民热情参与。4个月时间里，数亿人参加讨论并提出

意见建议，很多意见建议被采纳。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现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称为“八二宪法”。在“五四宪法”的

基础上，“八二宪法”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

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奠定了宪制根基。

　　伴随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八二宪法”历经了五次

修改———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这是我国第一次采取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宪，此后的历次修

宪都采用了这一形式；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宪法修正案，及时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地

位，在总结多年来宪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作了9条修改；1999

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党的十五

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

入宪法；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

案，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18年3月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此次

修宪是修正案条文最多的一次，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成果，将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及时载入庄

严的宪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担负起保证宪法实

施、加强宪法监督的职责和使命，把新时代宪法工作提高到一

个新水平。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决定特赦部

分服刑罪犯，制定监察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歌

法、对外关系法、爱国主义教育法，修改国旗法，通过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健全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工

作……一系列举措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确保宪法在治国

理政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实施。

按下“快进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要的是完善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

婚姻法。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同一天，

大会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

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五部法律。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共和国

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十一届三

中全会决定全面恢复并加强立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现

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7部法

律，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一日七法”创造了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段立法传奇，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此为先导，伴随改革开放浪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快马加鞭推进立法工作。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通过经济类法律、法令12件。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宪

法为统领，民事、刑事、行政、国家机构和诉讼等方面的一系

列基本法律和单行法律制定施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初步框架，实现了从“无法无天”到“基本有法可

依”的转变。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围绕这一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0年，

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目标接续努力，

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立法工作。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立法法，全面系统

地规定了国家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此后，在党的领导下，一大

批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制定出台，为如期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打下重要基础。到2010年底，以宪法

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

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

善，立法从“有法可依”走向“良法善治”的步伐更加铿锵有

力。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以立法引领、保障和

推动重大改革举措实施，成为立法工作的一大时代特色。党

中央深化改革的任务和举措部署到哪里，立法工作就跟进到

哪里，立法对改革的参与之深、之广，在新中国立法史上是前

所未有的。

　　2020年5月28日，新中国法治建设又迎来历史性一刻。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保障民事权

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法典就此诞生。7编、1260条、10万余

字，民法典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座丰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密围

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把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更好结合起

来，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以法治方式为改革

助力护航。一件件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立法项目得以统

筹推进，一系列决定、决议的及时通过保证了重大改革依法

有序进行。

  2023年3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通过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通过这次修改，我国的立法

指导思想和原则更加完善，立法的体制机制和程序更加健全，更

好地助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

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立法为民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7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立法全过程各环节广泛听取吸纳各方面意见，开展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丰富实践，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每一部法律都满载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立

法为民的宗旨跃然纸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立法工作就认真贯彻落实群众路

线。“五四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从此之后，向社会公布

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成为立法工作中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提

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方式；

　　2001年婚姻法修正，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立法机关收到

4600多封立法建议书，参与者涉及各行各业，既有90岁的老人，

也有年仅13岁的孩子；

　　2016年10月至11月，4场民法总则草案的座谈会先后在北

京、宁夏、上海、四川召开，这在立法史上尚属首次。民法典历

时5年的编纂过程，经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10次审议，10

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次组织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还

针对意见反映集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专门召开座谈会。

　　……

　　70年来，法律草案的审议程序从“一审”变为“三审”，从

部分法律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到将这一做法常态化，从法律案

审 议 过 程 中 举 行 立 法 听 证 会 到 开 展 法 律 出 台 前 的“ 评

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扩大公众对立法活动的有

序参与，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积极推进立法决策的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逐步实现

了立法的全方位开放。

　　广集民意、凝聚民智，法律才能更接地气、更具实效。1 0

年前，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基层立法

联系点制度，立法成了群众“身边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10年间，基层立法联系点以其上连人大、下接地气的独特优

势，为基层群众和各界人士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提

供了有效的渠道。目前，“国

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共

45个，已实现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

点全覆盖，带动省、

市两级人大设立基

层立法联系点7300

多个。

　　首批设立的上

海虹桥街道基层立

法联系点还成为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重 大

理 念 的“首 提 地”。由

此，基层立法联系点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

念、法治中国建设历史性地联系在

了一起。

　　来自人民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立法

为民的“金钥匙”，“原汁原味”的百姓心声直

达国家立法机关。一部部体现党的主

张、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

的良法不断问世。

　　这是一组令人瞩目的

数字：现行有效的法律为

303件，行政法规约600

件，地方性法规1 . 4 万

余件。

　　不忘初心。7 0载

峥嵘岁月间，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坚定为民

信念、顺应时代潮流，

在神州大地不断生长、

壮大，将国家民族前途

命 运 牢 牢 掌 握 在 人 民

手中。

　　牢记使命。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砥砺

前行，必将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

更加显著的优越性，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

加有力的保障。

大智立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70年系列报道之一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见证并记录历史，是新闻记者的职责使命，从某个角度讲也是

一种幸运。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立法，是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

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多历史性成就。

　　我在人大领域的报道工作也恰好始于这一历史阶段，这让

我有了很多机会亲历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个个“历史性时刻”，见

证了很多个立法工作的“首次”，也了解了一些立法背后不为

人知的故事。

　　这些年来，出于职业敏感，很多看似常规的立法工作和

举措在我们记者眼中格外有新闻价值，而这些也成就了我职

业生涯中的许多“之最”。

　　对于新中国第一部法典——— 民法典的报道，是我迄今为

止职业生涯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报道。从2015年3月启动，

到2017年3月通过民法总则，直至2020年5月“修成正果”，长达

6年的时间里，我写了数十篇相关稿件，也亲历了新中国立法

史上的许多“第一次”。比如，由委员长主持召开的全国四地

民法典立法座谈会，我报道了3次。民法典草案提请大会审议

之前，2019年11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在北京小汤山一个会议

中心召开全体会议，整整3天时间，全体委员闭门不出，对草

案逐句逐条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合体

后的民法典草案，内心忍不住有一丝激动，厚厚的草案背后

是几代人的夙愿。几个月后，2020年5月，万众瞩目的民法典

在人大会议上高票通过。由于这一年全国人大会议是在特殊

时期召开的，只有30多名中外媒体记者在人民大会堂三楼记

者席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而我有幸身处其间。表决通过的

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我情不自禁地湿了眼眶。

　　而这种被立法工作感动的时刻，还有很多次。

　　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

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这部法律是我国首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直接入法的法律。法律通过的第二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部分同志在时任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的带领下来到人

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告慰活动，用立法人独有的方式表达

对先烈的崇敬之情，这让在现场的我感慨不已。英雄烈士

保护法施行5周年之际，2023年清明节期间，法工委专

门组织立法调研活动，并首次邀请了《法治日报》等

少数媒体参与。以国之名悼逝者，以法之名护英烈。

这或许就是立法人独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这些年，国家立法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这也

让记者有了很多亲历“首次”的机会。比如，2019年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次建立发言人机制。

同年8月21日，在首场法工委发言人记者会上，首

任发言人臧铁伟将首个提问机会给了《法治日

报》。此后，法工委发言人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多次对

外发声，及时回应关切，成为广大民众了解立法工作

的一个重要窗口，立法之门更加敞亮、开放。

　　这些年，立法机关坚持开门立法，使每一项立法反

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立法之路越走越宽，立法为民理

念深入人心，也是我作为报道立法工作记者的一个突出感受。

　　2024年，是党中央提出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10周年。从无到兴，

经过10年的接续奋斗，基层立法联系点如今枝繁叶茂。上海市虹桥街道办

事处基层立法联系点是2015年首批四个“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

而《法治日报》是最早报道虹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中央媒体，我也成为最

早开始报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记者。此后多年间，我持续关注基层立法联

系点的发展，常态化报道工作进展，渐渐地对这个小小的“点”有了特殊

的感情。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虹桥街道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

念的“首提地”。由此，基层立法联系点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法治中国建设历史性地联系在了一起。2023年11月，首次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交流会在江苏昆山召开。

作为记者，这无疑又是一次难忘的“首次”。

　　历史的长河里，每一朵浪花都能映射巨变。

　　岁月的指针中，每分每秒都是不朽的历程。

　　70载，弹指一挥间，那些刻在共和国丰碑上的辉煌印记难以

忘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承载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国家

根本政治制度。通过这一制度，中国人民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与时俱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陪伴中国阔步前行，用血与火铸

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十六个大字，将永远镌刻

在中国的大地上。

这些年记者亲历的立法那些事

图片说明（由上至下）：

  1954年9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新华社发  

  1954年9月21日，首都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

新华社发  

  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历史上第一次立法听证

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发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立法法的决定。 本报记者 杨晋峰 摄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

CFP供图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

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自此在新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54年至2024年，70年风雨兼程，70年波澜壮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

优越性，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本报今天围绕立法、监督、代表工作3个方面，推出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